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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革教职工年度绩效考评和分配方案，出台《湖南工艺美术职

业学院二级部门年度考核评价办法》

一、《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二级部门年度考核评价办法》

二、《关于做好学校 2020 年度教职工考核的通知》

三、《关于做好学校 2020 年度中层干部考核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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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《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二级部门年度考核评价办法》

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二级部门年度考核评价办法

为促进各部门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充分调动各部门工作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

创造性，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努力实现学校高质

量发展 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考核原则

1. 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。

2. 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，以定量考核为主。

3. 过程考核与综合性考核相结合，以综合性考核为主。

二、考核内容及权重分配

考核分为二级学院（系）、教学部、职能处室三个系列，各考核指标总得

分即为年度考核成绩。具体如下：

1．对二级学院（系）的考核：包括党建工作、思政、宣传、意识形态工

作、教学工作、学生工作、就业创业工作等 12项指标。二级学院（系）指环

境艺术设计系、服装艺术设计系、装饰艺术设计系、视觉传达设计系、湘绣艺

术学院。各指标的权重分配如下：

指标内容 权重 指标内容 权重

党建工作 10%
思政、宣传、意识形态

工作
10%

教学工作 40% 学生工作 15%

就业创业工作 6% 维稳综治安全工作 5%

党风廉政建设 4% 资产管理工作 3%

校企合作工作 3% 财务管理工作 2%

工作纪律 2%

2.对教学部的考核：包括党建工作、思政、宣传、意识形态工作、教学工

作等 9 项指标。教学部指公共课教学部、思政理论课教学部、创新创业教育学



3

院。各指标的权重分配如下：

指标内容 权重 指标内容 权重

党建工作 15%
思政、宣传、意识

形态、文化建设工作
12%

教学工作 45% 财务管理工作 4%

资产管理工

作
6% 工作纪律 4%

维稳综治安

全工作
7% 党风廉政建设 7%

3.对职能部门的考核：包括党建工作、思政、宣传、意识形态工作、部门

工作完成情况等 9 项指标。职能部门指学校下设各职能处室。各指标的权重分

配如下：

指标内容 权重 指标内容 权重

党建工作 15%
思政、宣传、意识

形态、文化建设工作
12%

部门工作完

成情况
45% 财务管理工作 4%

资产管理工

作
6% 工作纪律 4%

维稳综治安

全工作
7% 党风廉政建设 7%

三、考核组织

考核由组织人事处牵头，相关部门密切配合，学校纪委监督。

四、考核实施

1.依据考核指标，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考核赋分；

2.组织人事处汇总考核得分；

3.党委审定考核结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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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考核结果公示；

5.公示无异议，发文公布。

五、考核等级

（一）二级学院（系）依考核排名顺序前 2 名为优秀，教学部依考核排名

顺序前 1名为优秀，职能部门排名前 30%为优秀。

（二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二级部门与部门负责人年度考核不能评优。

1.党建工作考核排名该系列最末者；

2.省级技能抽查不合格或省级毕业设计抽查合格率未达到 100%；

3.部门工作出现责任事故。

（三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二级部门年度考核定为不合格。经查实，相关

领导及直接责任人确负有严重失职行为者，其个人年度考核定为不合格。

1在维护学校稳定、安全方面出现重大问题、重大事故，给学校带来重大

损失或严重负面影响的；

2.部门员工严重违反党纪国法，给学校声誉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；

3.卓越校、双一流建设等重点工作出现重大失误的。

上述情况由相关部门调查核实，经党委会审议认定。

六、考核结果的运用

1.对年度考核优秀单位，按部门人数给予人均 200 元奖励。

2.考核分数低于 60 分者为不合格，不合格的二级部门，其负责人取消年

度评优资格，且该部门奖励性绩效部门分配部分总额下降 10%。

七、其他

1.卓越校、双一流建设另行考核。

2.本办法由组织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3.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2020 年 12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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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二级学院（系）考核指标及计分办法

考核指标
指标权

重
计 分 办 法 考核部门

1 党建工作 10% 党建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

组织人事处

宣传统战部

纪检监察处

2
思政、宣传、意识形

态、文化建设工作
10% 思政、宣传、意识形态、文化建设工作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 宣传统战部

3 教学工作 40% 教学工作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 教务处

4 学生工作 15% 学生工作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
学生工作部

（处）

5 就业创业工作 6% 就业创业工作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
创新创业教

育学院

6 维稳综治安全工作 5% 维稳综治安全工作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 保卫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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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党风廉政建设 4%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 纪检监察处

8 资产管理工作 3% 资产管理工作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 后勤处

9 校企合作工作 3% 校企合作工作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 校企合作处

10 财务管理工作 2% 财务管理工作评价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 财务处

11 工作纪律 2%
上班与会议迟到或早退每人次扣 0.5 分；旷工每人每天扣 1分，旷会每人次扣 1分；

上班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每人次扣 1分；受到投诉经查实存在问题的每次扣 1分。

组织人事

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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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教学部考核指标及计分办法

考核指标
指标

权重
计 分 办 法

考核

部门

1 党建工作 15% 党建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

组织人事

处

宣传统战

部

纪检监察

处

2
思政、宣传、意识形

态、文化建设工作
12% 思政、宣传、意识形态、文化建设工作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 宣传统战部

3 教学工作 45% 教学工作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 教务处

5 资产管理工作 6% 资产管理工作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 后勤处

6 财务管理工作 4% 财务管理工作评价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 财务处

7 维稳综治安全工作 7% 维稳综治安全工作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 保卫处

8 党风廉政建设 7%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 纪检监察处

9 工作纪律 4%
上班与会议迟到或早退每人次扣 0.5 分；旷工每人每天扣 1分，旷会每人次扣 1分；

上班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每人次扣 1分；受到投诉经查实存在问题的每次扣 1分。
组织人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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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职能部门考核指标及计分办法

考核指标
指标

权重
计 分 办 法

考核

部门

1 党建工作 15% 党建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

组织人事处

宣传统战部

纪检监察处

2
思政、宣传、意识形

态、文化建设工作
12% 思政、宣传、意识形态、文化建设工作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 宣传统战部

3 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45% 部门工作完成情况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 党政办

5 资产管理工作 6% 资产管理工作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 后勤处

6 财务管理工作 4% 财务管理工作评价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 财务处

7 维稳综治安全工作 7% 维稳综治安全工作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 保卫处

8 党风廉政建设 7%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分数×考核指标权重 纪检监察处

9 工作纪律 4%
上班与会议迟到或早退每人次扣 0.5 分；旷工每人每天扣 1分，旷会每人次扣 1分；

上班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每人次扣 1分；受到投诉经查实存在问题的每次扣 1分。
组织人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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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关于做好学校 2020 年度教职工考核的通知》

关于做好学校 2020 年度教职工考核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学校 2020 年度教职工考核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年度考核

按照湘工美职院[2014]73 号《学校管理、教辅及工勤人员绩效

考核办法(试行)》、湘工美职院〔2014〕74 号《学校教师绩效考核办

法（试行）》、湘工美职院〔2014〕75 号《学校专职辅导员绩效考核

办法（试行）》以及部门员工工作表现考核细则要求，各部门认真做

好 2020 年度管理、教辅及工勤人员、专任教师、专职辅导员的年度

考核工作。

二、时间安排

各部门将部门员工的年度学校考核分数及建议考核等级、部门考

核分数及结果于 2021 年 1 月 12 日下午 5：30 之前报组织人事处。

三、考核结果认定

（一）年度考核等级的认定

根据各部门员工年度学校考核分数，报学校审定，并确定年度考

核等级。

（二）年度优秀教师的认定

年度优秀教师拟定为各部门学校年度考核确定为 A 等中分数排

名前 50%的专任教师，报学校研究审定。

（三）年度优秀辅导员的认定

年度优秀辅导员考核工作与“辅导员年度人物”及“辅导员年度

人物提名”评选相结合，拟评选人员报学校审定，确定年度优秀辅导

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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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年度优秀教育工作者的评定

年度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名额为学校年度考核确定为 A 等的管理、

教辅及工勤人员总人数的 50%；由校领导和中层领导干部对所有学校

年度考核确定为 A等的管理、教辅及工勤人员进行综合评议，校领导

评议分数占综合评议分数的 40%，中层领导干部的评议分数占综合评

议分数的 60%，得出最终综合评议分数，报学校审定，确定年度优秀

教育工作者。

四、其他

1.学校年终考核奖励依据教职工年度学校考核等级予以发放；部

门年终考核奖励依据各部门年终奖励发放办法及本部门教职工的考

核细则予以发放，要求各部门必须做好部门考核工作，做到公平、公

正、公开。

2.各部门须将员工年度学校考核分数、部门考核分数及结果在本

部门予以公示。

3.评选上“美院好老师”者，认定为年度考核优秀，占本部门年

度考核优秀名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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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《关于做好学校 2020 年度中层干部考核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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